审计署办公厅文件
审办办发〔２００１〕１８１号
审计署办公厅关于

规范上行文公文格式的通知
署机关各单位、各特派员办事处、各派出审计局：
    根据署领导有关指示，我署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关于上行文的规定。凡向署或署领导呈送报告、请示、署内签报时需特别注意以下两点：（一）报告、请示等公文除加盖公章外，应当注明签发人、会签人姓名；署内签报须由主要领导亲笔签字，以示领导人负责。（二）写明标题。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种类和发文机关。公文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特此通知。

                         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主题词：文秘工作  公文  通知

  署内分送：署领导（７），办公厅（４），存（４）。

  审计署办公厅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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